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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 

 

实践教学是高职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论联系实际，

培养和训练学生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为发

挥实践教学基地在培养人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保证和提高

实习质量，特制定此规定。 

一、实践教学基地职责  

我校的实践基地包括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实习医院以

及相关公司企业等。实践教学基地应根据学校实习大纲的统

一要求，安排实践教学环节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实践教学的

各项任务，并对学生在该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生活及安全

保障负主要责任。  

二、实践教学基地选择 

实践教学基地是学校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和上级有关规

定，结合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统一遴选，并经上级管

理部门评审、确认。学校按时对其进行评估、考核。学校与

实践教学基地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密切

合作，共同做好实践教学工作。  

三、实践教学基地基本条件  

根据《普通高等医学院校临床教学基地管理暂行规定》



（教高[1992]8 号）、《河北省普通高等医学教育临床教学基

地管理办法（试行）（2015年 6月 15 日发）等文件精神，对

本校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制定以下基本条件：  

（一）附属医院 

附属医院是我校实践教学工作的主要力量，承担着理论

与实践教学任务。附属医院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是：  

1．性质功能 

（1）承担学校临床理论教学、临床见习、毕业实习及毕

业论文指导等教学任务。 

（2）附属医院应具有较强的医、教、研综合实力，在地

区行业内具有示范及辐射作用。医院医疗业务情况良好，运

转正常，主要病种齐全，能完成实习大纲所规定的病种及实

习操作。 

2.医疗资源 

附属医院应达到二级医院水平，实际开放床位数达到

400 张及以上。 

3.教学设施 

（1）附属医院具有可供使用的教室、示教室、学生诊疗

室等教学用房。提供学生住宿及文体活动场所。 

（2）附属医院具有可供学生使用的图书馆、阅览室，并

建有可供学生使用的宽带信息网。具备现代教学技术手段，

建立闭路电视教学、多媒体教室、医疗监视系统。 



4.教学管理 

（1）附属医院具有完善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养制度、三

级医师查房制度、病例讨论制度、会诊制度、讲座制度等医

疗制度。 

（2）附属医院应将教学工作纳入医院发展规划。设有主

管教学院长、教学管理部门及学生管理部门，教学文件及教

学规章制度健全。 

（3）附属医院设有医学临床教研室，完成医学类专业的

临床理论教学、临床见习、毕业实习等工作，完成教材编写、

教学改革等任务。 

5.教师队伍 

本科学历及以上医师占医师总数的 90%及以上；具有正、

副高级职称的医师占医师总数的 20%及以上。直属附属医院

具有教学职称人员应占全院医师总数 25%及以上，硕士、博

士比例达到 25%及以上。 

（二）教学医院 

1.性质功能 

（1）教学医院承担高等学校医学类专业学生部分临床

理论教学、临床见习、毕业实习等教学任务。 

（2）教学医院应具有医、教、研综合实力，医院医疗业

务情况良好，主要病种齐全，能完成实习大纲所规定的病种

及实习操作。 



2.医疗资源 

专科层次教学医院应达到二级医院水平，实际开放床位

数达到 300张及以上，内、外、妇、儿等科室设置齐全。 

3.教学设施 

具有可供使用的教室、示教室等教学用房。具有一定的

教学辅助设施及住宿等条件。 

4.教学管理 

（1）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完成理论教学及实践教学任务，

完成实习大纲所规定的病种及实习操作。 

（2）教学医院具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各级管理人员职责

明确，能够承担医学类专业的部分临床理论教学、临床见习、

毕业实习等教学任务。注重教学方法研究，积极撰写教学论

文。 

5.教师队伍 

具有稳定的临床教师队伍，具有本科专业学历的医师占

医师总数的 70％及以上；具有正、副高级职称的医师占医师

总数的 15％及以上；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医师比例应达到

医师总人数的 10%及以上。 

（三）实习医院 

1.性质功能 

（1）实习医院承担高等学校医学类专业学生部分临床

见习、毕业实习等临床教学任务。 



（2）医院医疗业务情况良好，主要病种齐全，能完成实

习大纲所规定的病种及实习操作。 

2. 医疗资源 

实习医院具有内、外、妇、儿等科室设置，专科性实习

医院应具备满足实习、见习教学需要的床位及临床医技科室。 

3.教学设施   

实习医院具有一定的教学用房、教学辅助设施及住宿等

条件。 

4.教学管理 

具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医院设有专（兼）职教学管理人

员。教师应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完成实践教学任务，注重教学

方法研究，积极撰写教学论文。 

5.教师队伍 

具有一支较高素质的卫生技术队伍，具有本科专业学历

的医师占医师总数的 60％及以上；具有正、副高级职称的医

师占医师总数的 10％及以上。 

（四）其他实习基地 

可根据实际临床教学工作及专业方向需要，选择部分水

平较高的康复、预防机构或专业对口性强的公司企业作为临

床教学实习基地。 

四、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要求 

（一）教学管理组织  



1.直属附属医院应设有专门的教学管理机构，实行教学

工作院长负责制，并配备足够数量的专职教学管理人员；直

属附属医院应设临床教研室，根据临床医疗及教学情况，可

对各级医护人员聘任相应的教学职称。  

2.非直属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和实习医院的教学管理、

教学机构的设置等，可参照直属附属医院领导与管理的有关

规定执行。  

（二）毕业实习管理 

毕业实习掌握基本理论和技能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人

才培养质量。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和实习医院等实践教学基

地，要加强毕业实习环节的管理，改善实习条件，规范实习

程序，保证质量。  

（三）实践教学基地管理 

学校要加强对临床实践教学基地的指导与管理，帮助各

基地解决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加强对临床实践基

地的师资培训。学校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及图书资料对各临

床实践基地开放，实现资源共享。同时，定期对各教学实践

基地进行检查评比，对先进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五、附  则 

1.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2.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二零零七年印发《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建设与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